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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

差异； 

2、本财务顾问已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文件进行

核查，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3、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信息披露义务人委托本财务顾问出具意见的

权益变动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财务顾问出具的有关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的财务顾问专业意见已提交本

财务顾问公司内部核查机构审查，并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5、本财务顾问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

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6、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

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

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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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东阿阿胶、上市公司 指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投资、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 
指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系华润东阿控股股东 

华润东阿、一致行动

人 
指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系东阿阿胶控股股东、医药投资一

致行动人 

医药控股 指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系医药投资控股股东 

中国华润 指 中国华润总公司，系医药投资实际控制人 

华润医药 指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三九 指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 指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商业 指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本财务顾

问、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医药投资因增持东阿阿胶 A 股股票导致医药投资及其一致行
动人华润东阿合计持有东阿阿胶股票比例达到 28.14% 

详 式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报告书 
指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核查意见、本核查意

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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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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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次权益变动前，医药投资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为 151,351,7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14%，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医药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32,710,771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5.00%。医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

184,062,5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14%。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规要求，医药投资及其关联方华润东

阿构成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并履行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等信息的披露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委托，担任其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并就其披露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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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本次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共分为十二个部分，分别

为：释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持股目的、权益变动方式、资金

来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前 6 个

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其他重大

事项及备查文件。  

本财务顾问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并认真阅读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

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重要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的情形。 



9 

第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核查 

:公司名称：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中心路（深圳湾段）3333 号中铁南方总部大
厦 8 楼 801、802 号房-D 区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7 月 4 日 

法定代表人： 王春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50496711F 

工商注册号： 44030110348718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中心路（深圳湾段）3333 号中铁南方总部大
厦 8 楼 801、802 号房-D 区 

邮政编码： 518001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与企业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投资管理及咨询；经济信息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策划；从事进出口业务和国内贸
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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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介绍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医药投资的控股股东为医药控股，医药控股持

有医药投资 100%的股权。医药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主要企业 

除医药投资外，医药控股主要的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 

100% 

100% 

100% 

23.14% 

100% 56.62% 100% 100% 51% 

华润医药投

资有限公司 

华润生物医

药（深圳）

有限公司 

华润东阿阿

胶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无锡惠润

药业有限

公司 

北京医药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东阿阿胶股

份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控

股有限公司 

53.04% 

100% 

100% 

中国华润总公司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 

国务院国资委 

华润医药

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 

 

11.33%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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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已披露

了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主要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及其股权控制关系。

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医药

投资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核查 

（一）主要业务情况 

医药投资经营范围为：企业投资管理与企业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投资管理及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策划；从事进出口业务和国内贸易（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医药投资是医药控股旗下除华润三九以外的其他医药资产的

持股平台。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医药投资主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二级）情况

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法定代

表人 

1 
华润东阿阿

胶有限公司 

阿胶系列产品的研发；投资管

理。 
42,277.1675 56.62 王春城 

2 

华润医药商

业集团有限

公司 

销售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

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化学

原料药、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

剂、疫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含小包装原料药、小包

装麻黄素原料、罂粟壳）、第二

类精神药品（含原料药）、医疗

用毒性药品（西药品种不含 A 型

119,170.3356 11.33 李向明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华润三九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药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中药材种

植；相关技术开发、转让、服务；生

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业

务；自产产品的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的批

发；化妆品及一类医疗器械的开发、

销售。 

97,890 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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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法定代

表人 

肉毒毒素、中药饮片）、蛋白同

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保健食品、

营养补剂、医疗器械、计生用

品、包装食品；货物包装托运

（仅限分公司经营）；普通货物

运输；冷藏保温运输;销售百货、

化妆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

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制药

机械设备、办公用品、办公设

备、家具；医药科技信息咨询

（不含中介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仓储装卸

服务；展览、展示；医院药库管

理服务；会议服务。 

3 
无锡惠润药

业有限公司 

一类新药研发、科技开发及咨

询；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10,000 100.00 张晶 

4 

北京医药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

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医

疗器械（Ⅱ、Ⅲ）、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自有房屋出租（产权证号：京房

权证西字第 200037 号，规划用

途：办公）。 

232,000 51.00 王春城 

5 

华润生物医

药（深圳）

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科技研发及相关咨询服

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市场营销策划；企业

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

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 

5,000 100.00 殷惠军 

6 

华润医药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深

圳）有限公

司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

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

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

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投资咨询。 

1,000 100.00 李国辉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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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671,286.11 8,010,907.95 6,702,866.08 

净资产 1,866,641.38 1,511,779.83 1,236,158.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319,317.98   179,225.49  97,153.47 

资产负债率 78.47% 81.13% 81.56% 

财务指标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10,999,380.29 9,990,191.90 8,514,564.41 

利润总额 564,699.22 415,357.68 424,848.14 

净利润 433,535.95 325,733.16 332,817.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36,824.26 82,872.59 97,956.87 

净资产收益率 23.23% 21.55% 26.92%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医药投资财务状况正常，持续经营状况良好，具

备增持股份的实力。医药投资是中国华润子公司华润医药旗下医药资产的持股平

台，其下属公司数量众多并涉及上市公司，因本次权益变动时点适逢跨年度，难

以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因此医药投资未能披露 2016 年度财

务报表。经核查，增持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所需资金全部为医药投资

自有资金，无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的情形。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到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诚信记录、是否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核查 

经核查医药投资工商登记材料及公开信息，未发现医药投资有不良诚信记

录，本财务顾问认为，医药投资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情形。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之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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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境外居留

权 

王春城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华润医药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华润三九董事长 

东阿阿胶董事长 

华润双鹤董事长 

华润医药商业董事长 

医药投资董事长 

华润东阿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李向明 

华润医药常务副总裁 

华润医药商业总经理 

医药投资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宋清 

华润医药执行董事 

华润三九董事、总裁 

医药投资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方明 

华润医药副总裁 

华润三九监事 

东阿阿胶监事 

华润双鹤监事 

医药投资董事 

华润东阿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李国辉 

华润医药执行董事、副总裁、首席财务

官 

东阿阿胶董事 

华润双鹤董事 

华润三九监事 

医药投资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中国-香港 

陶然 医药投资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前述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任何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的已

发行股份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医药投资不存在在境

内、境外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医药投资不存在持股 5%及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形。医药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间

接持有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33%的股份、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51.00%的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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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成立日

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法定代

表人 

1 

珠海华

润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金融业务（具体按

B0199H244040001 号许可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16 年

12 月 
563,783.72 75.33 刘晓勇 

2 

华润深

国投信

托有限

公司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

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

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

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

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

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

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

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

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

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

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

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

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1982 年

8 月 
263,000.00 51.00% 孟扬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

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及以上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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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一致行动人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一、对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核查 

: 

公司名称：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南黄山路东（黄河路 16 号） 

注册资本： 42,277.1675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12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 王春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769732315P 

工商注册号： 37150001802300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南黄山路东（黄河路 16 号） 

邮政编码： 252000 

经营范围： 阿胶系列产品的研发；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长期经营 

 

二、对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核查 

（一）一致行动人股权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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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介绍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华润东阿的控股股东为医药投资，医药投资持

有华润东阿 56.62%的股权。华润东阿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主要企业 

100% 

18.00% 25.38% 

100% 

23.14% 

56.62% 

华润医药投

资有限公司 

华润东阿阿

胶有限公司 

东阿阿胶股

份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控

股有限公司 

昌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聊城市东元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53.04% 

100% 

100% 

中国华润总公司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 

100% 

国务院国资委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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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华润东阿外，医药投资控股的主要公司情况请参见本核查意见“第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之“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最近

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核查”之“（一）主要业务情况”。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华润东阿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已披露了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主要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及其股权控制关系。同时，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华润东阿不

存在依照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对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核查 

（一）主要业务情况 

华润东阿经营范围为阿胶系列产品的研发；投资管理。华润东阿是医药投资

旗下东阿阿胶的持股平台。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除东阿阿胶外，华润东阿无其他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74,480.31           758,389.45  609,257.50         

净资产          721,872.89           615,154.13  519,704.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175,877.33           149,441.86  127,034.20 

资产负债率 17.45% 18.89% 14.70% 

财务指标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544,966.32           400,901.05  405,062.42 

利润总额          192,815.57           161,090.34  148,123.10 

净利润          163,878.36           136,984.58  126,389.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7,702.90             31,357.97  32,254.28 

净资产收益率 22.70% 22.27% 24.32%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华润东阿财务状况正常，持续经营状况良好。华

润东阿是是医药投资旗下东阿阿胶的持股平台，其下属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因本

次权益变动时点适逢跨年度，难以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因此

华润东阿未能披露 2016 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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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受到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对一致行动人的诚信记录、是否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核查 

经核查华润东阿工商登记材料及公开信息，未发现华润东阿有不良诚信记

录，本财务顾问认为，华润东阿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情形。 

六、对一致行动人之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核查 

 
 

 

姓名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

留权 

王春城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华润医药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兼

总裁 

华润三九董事长 

东阿阿胶董事长 

华润双鹤董事长 

华润医药商业董事长 

医药投资董事长 

华润东阿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秦玉峰 
东阿阿胶董事、总裁 

华润东阿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方明 

华润医药副总裁 

华润三九监事 

东阿阿胶监事 

华润双鹤监事 

医药投资董事 

华润东阿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孟金良 华润东阿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岳晓华 华润东阿董事兼总经理 女 中国 中国 无 

王立志 华润东阿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徐炳华 华润东阿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吴峻 

华润医药高级副总裁 

华润三九董事 

东阿阿胶董事 

华润双鹤监事 

华润东阿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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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

留权 

岳虎 华润东阿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邢宇澄 华润东阿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前述人员最近 5 年之内不存在受过任何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七、对一致行动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的已发行

股份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华润东阿除持有东阿

阿胶 23.14%的股份以外，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

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华润东阿不存在持股 5%及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形。华润东阿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间

接持有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33%的股份、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51.00%的股份，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核查意见“第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

的核查”之“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的已发行

股份情况的核查”。 

除上述情况外，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及以上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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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目的的

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有利于巩固国有股东对于旗下上市公司的管控和决策

力、维护企业长期战略稳定、更好地发挥华润集团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提升东

阿阿胶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实现国有资产和股东价值

的保值增值，决定增持东阿阿胶股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明确、理

由充分，未有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违背。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会减持所持有的东阿阿胶股票，但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东阿阿胶股票的可能。若今后拟进行进一步增持，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

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医药投资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批准医药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东阿阿胶股

份。 

综上，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了增持股份所必要的授权和

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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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医药投资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151,351,73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23.14%，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为：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 月 25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医药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32,710,77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权益变动后，医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为 184,062,50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14%。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

的股份均为流通 A 股，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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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更

资金来源及合法性的核查 

2016 年 4月 20 日至 2017 年 1 月 25 日，医药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东阿阿胶

股票所涉及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医药投资的合法自有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更资

金来源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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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计划的

核查 

一、对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

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东阿阿胶主营业务或者对东阿阿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

计划。 

二、对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

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东阿阿胶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

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改

变东阿阿胶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或建议。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修改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

东阿阿胶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

在本次股份增持完成后对东阿阿胶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

调整东阿阿胶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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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的

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

其他对东阿阿胶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后续计划说明，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

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对东阿阿胶的后续发展计划符合《公司法》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规范治理的相关要求，具有可行性，且有利于稳定东阿

阿胶的正常经营活动，不会对东阿阿胶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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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持续发

展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华润东阿共计持有上市公司 151,351,731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14%，仍为东阿阿胶第一大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医药投

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润东阿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 184,062,502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28.14%。本次权益变动对东阿阿胶的影响如下：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范运作，

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做到与大股东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

务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具有独立的供应、生产和销售系统。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

业务独立和机构独立。 

（一）资产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仍对其全部资产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与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

资金或资产被信息披露义务人占用的情形。 

（二）人员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将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

体系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完全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

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行使职权做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财务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运行独立的会

计核算体系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继续保留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信息披



27 

露义务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独立纳税，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信息披露义务人

不会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财务人员不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处兼职。 

（四）机构独立 

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

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业务独立 

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有独立开展经营业务的资产、人员、

场地和品牌，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信息披露义务人除依法

行使股权权利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活动进行干预。 

二、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业务上不

存在竞争关系。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

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三、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如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发生关

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将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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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对前 24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重

大交易的核查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

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情况（前述交易按累计金额计

算）。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

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

安排 

经核查，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

拟更换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其他

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经核查，除本核查意见所披露的内容以及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

披露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做出其他补偿安排，亦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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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对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

易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在本次增持前 6个月（2015年 10月 20日至 2016年 4月 19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况。 

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 月 25 日，医药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东阿阿

胶股份 32,710,771 股，占东阿阿胶总股本的 5.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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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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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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